
 

教師會彙整老師意見，提出建議修正 

本項刪除 

 

理由： 

1. 教學意見調查實為反映學生意見，作為教師

教學改善的參考，學生填答即不嚴謹，現在

卻大而堂之變身為主宰大學教師升等、延長

服務的重要指標。將教學意見調查結果納為

延長服務的基本門檻實屬不當。 

2. 教學意見調查是改善及提升教學品質，原本

不是用於教師延服，若是同理，學校應該採

用行政品質滿意度調查作為行政主管續聘

的標準，另外，校長續任是否應該全校投票

表決通過？ 

3.教師延服可以考慮教師評量，如果太低(例如

低於平均值一個標準差，16%以下)當然可以

淘汰，而且統計及計算方式必須嚴謹修正，

例如分數最高 1/3及最低 1/3不計，但通過

門檻絕對不是以平均值一刀砍掉。 

4.有很多老師努力教學、品管、小考評量次數

很多，當掉的學生也比較多，學期成績給分

平均值比較低，很可能他們的教學評量分數

就不會高，更可能是低於院平均值，難道我

們不該延留這些教學認真的老師嗎！ 



 

本項修正 

 

三年建議修正為

五年，或刪除 

“另，發表論文

屬 SCI、SCIE、

SSCI 者，須為 

Q1 至 Q3 等級

期刊。” 

 

理由：教育部原

規定為五年內，

且未訂 Q1至

Q3，本校雙重加

嚴，應該修正。 

本項修正  

“曾獲本校教學優良或傑

出獎 1 次” 建議修正為

“曾獲本校教學優良或傑

出獎 1 次，具有國家頒發

專業技術執照不在此限” 

 

理由：本校有部份系所教

師具有國家所頒發極為稀

少之專業技術執照，例如

具船長證航運系教師，應

納入本校延服要點。 

本項修正  

“系、院教評會” 建議修

正為“系、院” 

 

理由：各系、各院之法規，

由系務會議、院務會議修

訂，非系、院教評會修訂。 



 

本項修正  

“系、院教評會” 建議修

正為“系、院” 

 

理由：各系、各院之法規，

由系務會議、院務會議修

訂，非系、院教評會修訂。 

本項修正  

“且獲本校教學優良或傑

出獎 1 次” 建議修正為

“且獲本校教學優良或傑

出獎 1 次，具有國家頒發

專業技術執照不在此限” 

 

理由：本校有部份系所教

師具有國家所頒發極為稀

少之專業技術執照，例如

具船長證航運系教師，應

納入本校延服要點。 



 

本項修正  

“行政會議” 建議修正為“校務會議” 

理由： 

1. 本校組織規程第三十五條 規定 校務會議審議本校各項重要章則、其他校內

重要事項，而行政會議研議本校重要行政事項及規定，教師延長服務要點應

屬校內重要章則，因涉及教師權益(立法院公報第 106卷 56期委員會紀錄)，

應送校務會議審議。 

2. 連兼任教師聘任要點都由校務會議審議了，教師延長服務要點怎會只經行政

會議審議。 

 


